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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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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号：202011526708.2 发文序号：2023072602983930

申请人：成都北斗奇芯科技有限公司

发明创造名称：一种提高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接收机测速精度的方法

第 一 次 审 查 意 见 通 知 书

1. 应申请人提出的实质审查请求，根据专利法第 35 条第 1 款的规定，国家知识产权局对上述发明专利申请

进行实质审查。�

根据专利法第 35 条第 2 款的规定，国家知识产权局决定自行对上述发明专利申请进行审查。�

2. 申请人要求以其在：

     �

  申请人已经提交了经原受理机构证明的第一次提出的在先申请文件的副本。

  申请人尚未提交经原受理机构证明的第一次提出的在先申请文件的副本，根据专利法第 30 条的规定视

为未要求优先权要求。

3. 经审查，申请人于     提交的修改文件，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51 条第 1 款的规定，不予接受。

4.审查针对的申请文件：�

原始申请文件。 分案申请递交日提交的文件。 下列申请文件：

     

5. 本通知书是在未进行检索的情况下作出的。�

  本通知书是在进行了检索的情况下作出的。�

  本通知书引用下列对比文件(其编号在今后的审查过程中继续沿用)：

编号 文  件  号  或  名  称
公开日期

（或抵触申请的申请日）

1 US2008143594A1 2008-06-19

2 CN103220014A 2013-07-24

6.审查的结论性意见：

关于说明书：�

申请的内容属于专利法第 5 条规定的不授予专利权的范围。�

说明书不符合专利法第 26 条第 3 款的规定。�

说明书不符合专利法第 33 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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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书的撰写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17 条的规定。

     

关于权利要求书：�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第 2 条第 2 款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第 9 条第 1 款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2 款规定的新颖性。�

权利要求 1-3 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

权利要求     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4 款规定的实用性。�

权利要求     属于专利法第 25 条规定的不授予专利权的范围。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第 26 条第 4 款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第 31 条第 1 款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第 33 条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19 条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20 条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21 条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22 条的规定。

     

申请不符合专利法第 26 条第 5 款或者实施细则第 26 条的规定。

申请不符合专利法第 19 条第 1 款的规定。

分案申请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43 条第 1 款的规定。

上述结论性意见的具体分析见本通知书的正文部分。�

7.基于上述结论性意见，审查员认为：�

申请人应当按照通知书正文部分提出的要求，对申请文件进行修改。�

申请人应当在意见陈述书中论述其专利申请可以被授予专利权的理由，并对通知书正文部分中指出的不符

合规定之处进行修改，否则将不能授予专利权。

专利申请中没有可以被授予专利权的实质性内容，如果申请人没有陈述理由或者陈述理由不充分，其申请

将被驳回。

     

8.申请人应注意下列事项：�

(1) 根据专利法第 37 条的规定，申请人应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的 4 个月内陈述意见，如果申请人无正

当理由逾期不答复，其申请被视为撤回。

(2) 申请人对其申请的修改应当符合专利法第 33 条的规定，不得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

同时申请人对专利申请文件进行的修改应当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51 条第 3 款的规定，按照本通知书的要求

进行修改。

(3) 申请人的意见陈述书和/或修改文本应邮寄或递交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受理处，凡未邮寄或递交给

受理处的文件不具备法律效力。

(4) 未经预约，申请人和/或代理师不得前来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与审查员举行会晤。�

(5) 对进入实质审查阶段的发明专利申请，在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答复期限届满前（已提交答复意见的

除外），主动申请撤回的，可以请求退还 50%的专利申请实质审查费。

9.本通知书正文部分共有 3 页，并附有下述附件：

引用的对比文件的复印件共     份     页。

     

审查员：潘如琴 联系电话：020-28957238 审查部门：专利审查协作广东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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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次 审 查 意 见 通 知 书

申请号:2020115267082

本申请涉及一种提高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接收机测速精度的方法，经审查，现提出如下审查意见：

1. 权利要求 1 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

权利要求 1 要求保护一种提高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接收机测速精度的方法，对比文件 1（US2008143594A1

公开日：20080619）公开了一种用于在弱信号条件下将导航数据下载到卫星接收器的系统和方法，并具体公

开了以下技术特征（参见说明书第 28-33 段）：接收机使用跟踪算法来估计多普勒频率和多普勒频率的变化

率，以补偿来自接收信号的 I/Q 样本的相位，从而降低多普勒频率的影响。卫星信号的捕获涉及载波频率和

伪随机数(PRN)码相位的二维搜索（相应于“接收机捕获到卫星信号后，使用载波环跟踪卫星载波频率”）。

DSP 核心 113 从上述 GPS 基带部分接收 1 毫秒积分（相关）I 和 Q 值。 为了在 DSP 处理器中获取 GPS 信号，

搜索所有驻留（载波频率组、代码偏移）。 这是二维搜索。 相干积分和非相干积分是捕获 GPS 信号常用的

两种积分方法。 对于相等的积分时间，相干积分以更大的计算负荷为代价提供更好的信号增益。

图 1 示出了可以用于实现本发明的方法的接收机的组件。 在该示例中，一毫秒相关样本被存储在存储器

114 中（相应于“将载波环每次相干积分后测量的卫星载波多普勒数据保存到接收机的 FIFO 中”）。 该存

储器 114 还用于存储任何中间结果，并且可以包括缓冲器。 处理器 115（例如，RISC 或 DSP 处理器）执行 FFT

计算以确定载波频率和相关联的频率或相位补偿、滑动窗口积分、数据位同步和解调，这将在下面描述。 帧

覆盖策略也通过该处理器来实现。 因此，载波跟踪由处理器 115 通过 FFT 在软件中完成。 载波跟踪也可以

在硬件中实现。

在信号跟踪期间，到处理器 113 的 1ms 样本可以被划分为样本块，例如，每块 2560 个样本。 例如，通

过在块的长度（例如，2560ms)上执行快速傅里叶变换(FFT)，为每个块计算多普勒频率。 多普勒频率由 FFT

的峰值给出。 每个块的多普勒频率存储在存储器中。 图 2 示出了随时间的一组计算的多普勒频率 203A、

203B、203C、203D、203E 等。 可以使用除 FFT 之外的其他方法来计算多普勒频率。 例如，可以基于卫星

与接收机的相对速度来计算特定时间的多普勒频率。 在该示例中，接收机可以使用存储的星历表或历书来计

算卫星在特定时间的速度。 可以基于近似接收器位置和已知的地球自旋来计算接收机的速度（相应于“计算

接收机速度”）。

该权利要求所要保护的技术方案与对比文件 1 相比，其区别特征在于：本申请用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对 FIFO 中的多普勒数据，在多普勒序列中进行平滑处理，得到卫星多普勒平滑值；利用卫星多普勒平滑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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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接收机速度。

基于上述区别特征，该权利要求所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如何提高接收机测速精度。

对于上述区别特征，对比文件 1 公开了（参见说明书第 1-3 段）：涉及导航接收机，这种基于卫星的导

航系统的一个示例是全球定位系统(GPS)，其由美国国防部建造和操作。此外，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类似于全球

定位系统(GPS)，本领域技术人员可将对比文件 1 公开的导航接收机测速方法应用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中，其

并不需要付出创造性劳动。对比文件 2（CN103220014A 公开日：20130724）公开了一种高速跳频速率条件

下的目标测速方法，具体公开（参见说明书第 4 段）：由伪码同步产生器实时提取一段包含多个跳频时间间

隔时间内的频差间隔多普勒频率值，然后将结合伪码同步产生器实时计算得到的最小频差间隔多普勒频率值

送到测速器中，通过平滑处理器进行平滑处理，得到一段时间内频差多普勒频率平均值（相应于“多普勒平

滑值”），利用该平均值计算出该时间段内的目标速度，然后输出速度数据（相应于“利用多普勒平滑值计

算接收机速度”）。可见，对比文件 2 中给出了对多普勒序列进行平滑处理得到多普勒平滑值，并进一步计

算接收机速度的技术启示，结合该技术启示，本领域技术人员不难得到，对 FIFO 中的多普勒数据，在多普

勒序列中进行平滑处理，得到卫星多普勒平滑值；利用卫星多普勒平滑值计算接收机速度，其并不需要付出

创造性劳动。

综上所述，在对比文件 1 的基础上，结合对比文件 2 及本领域技术人员的常规技术手段以获得该权利要

求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对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是显而易见的，即该权利要求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不具有突

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因而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

2.  权利要求 2-3 不符合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

对于权利要求 2-3 的附加技术特征，对比文件 1 还公开了（参见说明书第 32、49 段）：处理器 115（例

如，RISC 或 DSP 处理器）执行 FFT 计算以确定载波频率和相关联的频率或相位补偿、滑动窗口积分、数据

位同步和解调。滑动窗口的长度可以基于数据比特的错误率而自适应。 例如，当信号弱且错误率高时，滑动

窗口的长度可能较短，而当数据比特的错误率变小时，滑动窗口的长度可能较长。可见，对比文件 1 公开了

采用滑动窗口积分方式处理多普勒数据，并且可自适应调节滑动窗口的长度的技术启示，在此基础上，具体

选取宽度为 7 的滑动窗并且利用 Ti 时刻平滑后的卫星多普勒数据计算 Ti-3 时刻的接收机速度属于本领域技

术人员根据实际需要容易获得的常规构造，其并不需要付出创造性劳动。因此，在其引用的权利要求不具备

创造性的情况下，该从属权利要求也不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不符合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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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创造性的规定。

基于上述理由，本申请的独立权利要求以及从属权利要求都不具备创造性，因而即使申请人对权利要求

进行重新组合和，本申请也不具备被授予专利权的前景。如果申请人不能在本通知书规定的答复期限内提出

表明本申请具有创造性的充分理由，本申请将被驳回。

审查员姓名:潘如琴

审查员代码:30101642


